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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

编写。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新

五丰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上述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新五丰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是指湖南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粮油集团 100.00%的股权无偿划

转至现代农业集团。导致现代农业集团持有新五丰的股权由直接持股 1.60%变更

为直接持股 1.60%和通过粮油集团间接持股 30.95%，合计持股 32.55%。 

本次收购已获得湖南省国资委的批准。 

根据《收购办法》规定，本次收购已经触发现代农业集团的要约收购义务。

现代农业集团将依法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及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并在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现代农业集团的要约收购

义务后，方可实施本次收购。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

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

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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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上下文义另有所指，本报告中下列用语具有如下涵义： 

现代农业集团、收购人 指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湖南省天心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天心集团”） 

湖南省国资委 指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粮油集团 指 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新五丰之控股股东 

本次收购、本次无偿划

转 
指 

湖南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粮油集团 100.00%的股权无偿划转至

现代农业集团。导致现代农业集团持有新五丰的股权由直接持

股 1.60%变更为直接持股 1.60%和通过粮油集团间接持股

30.95%，合计持股 32.55%。 

新五丰、上市公司 指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大信会计师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报告书 指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提示性公告 指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

公告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系数据计算

时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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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名称：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 369 号星城荣域园 

法定代表人：许维 

注册资本：4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183761303B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种畜禽生产经营；农田修复；粮食收购，自营和代理进出口业务；

从事农业服务业；农产品配送；从事对外咨询服务；股权投资、产业投资、农业

项目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

及财政信用业务），项目策划；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长期 

股东名称：湖南省国资委 

通讯地址：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 369 号星城荣域园 

联系方式：0731-84126920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有关情况 

（一）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湖南省国资委持有现代农业集团 100%股权，为现代

农业集团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二）股权结构及股权控制关系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股权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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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国资委

现代农业集团

100.00%

 

（三）收购人主要下属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现代农业集团直接持股的主要下属企业及其主要业务

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6,600.00 82.83% 

主要生产、销售新美系杜洛克、

长白、大约克原种种猪以及长大

二元母猪 

2 
湖南省天心博力科技有限公

司 
7,525.95 60.14% 

金属冶金材料的研制、开发、生

产和应用 

3 
湖南省联畅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5,000.00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4 
湖南天心金城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10,000.00 100.00% 

资产经营、投资管理、环保教育

投资、生物医药、新材料、项目

投资 

5 
湖南天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27,365.42 43.87% 

生物制药、物业管理。药品、食

品研发；中成药生产与销售。房

地产物业管理、维修、养护、楼

宇机电配套设备、管理维修、清

洁卫生、庭园绿化及辖区内车辆

停放管理、社区内家政服务等。 

6 湖南天劲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 70.26% 

药品、食品研发；中成药生产，

主要是天劲牌强骨生血口服液、

鹜芪口服液的生产和销售 

7 
湖南省天心集团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300.00 100.00% 

主营房地产物业管理、维修、养

护、楼宇机电配套设备、管理维

修、清洁卫生、庭园绿化及辖区

内车辆停放管理、社区内家政服

务、护栏保洁。兼营与住宅（含

大厦）相配套的商业便民服务业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4e8e2438c3e2260e7975d0f35a83a152.s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81fcb6c6a6a58f9871f885f8c69c2e1e.s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81fcb6c6a6a58f9871f885f8c69c2e1e.s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5e3b2a811412330b04ad0bd389a99479.s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5e3b2a811412330b04ad0bd389a99479.s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3912ef3b6766089956b15b206210c082.s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3912ef3b6766089956b15b206210c082.s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ffb5137f658046e91d61f8cb64c2bc9.s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ffb5137f658046e91d61f8cb64c2bc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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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8 湖南天心电器成套有限公司 201.00 60.00% 

高低压成套设备的销售；建筑、

安全用金属制品制造（限分支机

构）；金属制品批发；房屋租赁；

场地租赁；电子产品零售；电子

产品服务；家用电子产品修理 

9 粮油集团 16,661.10 100.00% 

生猪养殖、销售、屠宰和物流配

套服务，医疗器械和血透耗材销

售业务、轻工产品的出口业务、

果蔬食品加工和销售，房租租赁

等 

10 
湖南天下洞庭粮油实业有限

公司 
10,000.00 100.00% 

粮油种植、收购、销售、储备、

加工、期货、物流、粮油食品加

工、粮油科研开发、现代农业投

资和酒店经营管理等 

11 湖南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 100.00% 

动植物药品生物制品研发制造、

酒店旅游服务、援外人力资源培

训与农业技术合作项目开发等 

12 
湖南省军粮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5,000.00 100.00% 

军供粮油综合配送、储备粮油收

购保管、军民融合、应急保障、

省粮油食品动员、连锁经营、种

养殖等 

注：2017 年 6 月 8 日，湖南省国资委（湘国资产权【2017】174 号）出具了

将其持有的粮油集团 100%股权、湖南天下洞庭粮油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湖南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湖南省军粮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无偿划转到现代农业集团的通知。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主要业务 

现代农业集团为控股型公司，未经营具体业务，通过子公司开展养殖业务、

种植业务、食品和药品制造业务、现代物流业务以及农业金融投资业务。 

（二）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最近三年简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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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度 

总资产 2,036,932,180.39 2,263,143,346.63 1,926,375,922.93 

净资产 704,263,744.92 636,911,071.47 554,977,352.14 

营业收入 757,494,149.00 616,460,929.88 711,811,289.44 

主营业务收入 742,688,539.99 594,800,940.46 675,435,732.90 

净利润 45,387,257.53 -21,900,493.42 -1,149,604.87 

净资产收益率（%） 6.77% -3.67% -0.20% 

资产负债率（%） 65.43% 71.86% 71.19% 

注：2016 年度财务数据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4-2015

年度财务数据经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内的违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

处罚、刑事处罚。 

五、收购人最近五年内的重大诉讼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最近五年存在如下未决重大（指诉讼或仲裁标

的额在人民币 3000 万元以上）诉讼及仲裁案件：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诉天心实业（即收购人前身，以下统称“收购人”）

股权纠纷案 

2015 年 3 月 23 日，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湘投集团”）在湖

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起诉收购人，请求确认其持有收购人

32.54%的股权。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本案仍在审理过程中，尚未形成生效判

决。 

经收购人说明，该案与收购人无关，收购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同时，经收

购人律师、收购人财务顾问核查，湘投集团与收购人均为湖南省国资委持股 100%

的省属国有企业，实际控制人均为湖南省国资委。 

据此，收购人律师、收购人财务顾问认为，湘投集团及收购人均为湖南省国

资委持股 100%的省属国有企业，无论该案最终生效判决结果如何，均不会对本

次收购产生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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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购人主要负责人情况介绍 

湖南省国资委印发《湖南省国资委关于成立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筹备领导小组的通知》（湘国资[2017]94 号），决定成立湖南省现代农业

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筹备领导小组（下称“筹备领导小组”）。 

湖南省国资委印发《湖南省国资委关于授权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筹备领导小组行使董事会权利有关问题的意见函》（湘国资产权函

[2017]200 号），授权现代农业集团筹备领导小组暂时行使董事会权利，现代农

业集团董事会成立后该授权自动终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的主要负责人（即：筹备领导小组）的相关

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樊建军 
现代农业集团 

筹备领导小组组长 
43010319XXXXXX3011 中国 中国 无 

许维 

现代农业集团 

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

（主要负责人） 

43060319XXXXXX0017 中国 中国 无 

王伟宜 
现代农业集团 

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 
43012419XXXXXX0038 中国 中国 无 

陈福元 
现代农业集团 

筹备领导小组成员 
43010519XXXXXX151X 中国 中国 无 

杨宏生 
现代农业集团 

筹备领导小组成员 
43040419XXXXXX0510 中国 中国 无 

邱卫 
现代农业集团 

筹备领导小组成员 
43010319XXXXXX1550 中国 中国 无 

周中林 
现代农业集团 

筹备领导小组成员 
43011119XXXXXX0410 中国 中国 无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

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七、收购人在其他上市公司、金融机构拥有权益的简要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现代农业集团除直接间接持有新五丰股份外，未拥有

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权益股份，也不存在持有银行、信

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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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和湖南

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引导和推动

湖南省农业企业健康快速发展，湖南省国资委拟整合湖南省属国有涉农优质企业

资源组建现代农业集团。因此，湖南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粮油集团”）100.00%的股权，无偿划转给现代农业集

团。本次划转完成后，收购人直接持有新五丰 1.60%的股权（即 10,416,666 股，

本次划转前已经持有），通过粮油集团间接持有新五丰 30.95%的股份（即

202,018,546 股），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新五丰 32.55%的股权（即 212,435,212 股）。 

二、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

益的股份的计划 

本次股权划拨完成后，现代农业集团将通过整合其控制的与新五丰所经营相

同及相似业务的其他企业，消除同业竞争，以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要求。 

若收购人作出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决定，将按照《证券法》、《收购办

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收购人作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1、2017 年 6 月 8 日，湖南省国资委出具了《湖南省国资委关于湖南省粮油

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等 4 户公司 100%股权无偿划转的通知》（湘国资产权

【2017】174 号），将其持有的粮油集团 100%股权无偿划转到现代农业集团。 

2、由于本次划转导致现代农业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新五丰股份超过 30%，

触发要约收购义务，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现代农业集团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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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及股权控制结构的变化情况 

（一）收购股份的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A 股流通股 

收购的股份数量：202,018,546 股 

收购的股份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30.95% 

（二）本次收购前后股权控制结构的变化情况 

1、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持有新五丰股份的情况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现代农业集团直接持有新五丰 1.60%的股份（即

10,416,666 股），为 A 股流通股。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持有的新五丰股权情况如下： 

湖南省国资委

粮油集团

新五丰

现代农业集团

100.00% 100.00%

1.60%30.95%

湖南高新创投财
富管理有限公司

15.96%

其他股东

51.49%

湖南高新创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48.00%

100.00%

 

2、本次收购后收购人持有新五丰股份的情况 

本次收购后，现代农业集团持有粮油集团 100.00%股权；现代农业集团直接

持有新五丰 1.60%的股权（即 10,416,666 股），通过粮油集团间接持有新五丰

30.95%的股权（即 202,018,546 股），合计持有新五丰 32.55%的股权（即

212,435,212 股）。 

本次收购后，收购人持有的新五丰股权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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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国资委

粮油集团

新五丰

现代农业集团

100.00%

100.00%

1.60%

30.95%

湖南高新创投财
富管理有限公司

15.96%

其他股东

51.49%

湖南高新创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48.00%

100.00%

 

二、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一）划转方 

本次划转的划出方为湖南省国资委，本次划转的划入方为现代农业集团。 

（二）划转对价 

本次划转为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现代农业集团不支付任何对价。 

（三）划转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及性质 

本次划转为湖南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粮油集团 100%股权无偿划转给现代农

业集团，粮油集团持有新五丰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及性质如下： 

种类：A 股流通股 

数量：202,018,546 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30.95% 

性质：本次划转后，现代农业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新五丰股权均为国有法

人股。 

（四）本次划转的批准 

1、2017 年 6 月 8 日，湖南省国资委出具了《湖南省国资委关于湖南省粮油

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等 4 户公司 100%股权无偿划转的通知》（湘国资产权

【2017】174 号），将其持有的粮油集团 100%股权无偿划转到现代农业集团。 

2、由于本次划转导致现代农业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新五丰股份超过 30%，

触发要约收购义务，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现代农业集团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三、本次拟划转股份的权利限制说明 

（一）股权质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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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集团将其所持 70,000,000 股新五丰股份（占新五丰总股本的 10.73%，

占粮油集团所持新五丰股份的 34.65%）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质押给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质押期限为 3 年。 

（二）股份锁定承诺 

根据《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粮油集团承诺其认

购的股份（26,041,667 股，后经每股转增一股，调整为 52,083,334 股）自发行结

束之日（2015 年 4 月 20 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现代农业集团同意粮油集团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四、审批情况 

1、2017 年 6 月 8 日，湖南省国资委出具了《湖南省国资委关于湖南省粮油

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等 4 户公司 100%股权无偿划转的通知》（湘国资产权

【2017】174 号），将其持有的粮油集团 100%股权无偿划转到现代农业集团。 

2、由于本次划转导致现代农业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新五丰股份超过 30%，

触发要约收购义务，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现代农业集团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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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前述披露事项外，收购人不存在与本次收购相关

的其他应当披露的重大事项。 

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况，并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

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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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许维 

 

 

                             2017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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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字盖章页）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许维 

 

 

                             2017 年 7 月 31 日 


